世博园区周边停车场旅游团体包车通行证申领审核发放办法
根据世博交通组办公室会议纪要《世博园区周边停车场旅游巴士停车证发放研究》的原则要求及世博安保部相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1、 申领条件

1. 申领主体：本市及外省市具有省际旅游包车资质的道路客运企业。

2. 车辆须达到以下要求：

（1）车辆技术状况良好，使用车辆在定期检验有效期内；
（2）车辆须达到《营运客车类型划分及等级评定》（JT/T325）规定的中级及以上；
（3）车辆须达到《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》（JT/T198）规定的一级技术等级；
（4）车辆尾气排放须达到国Ⅱ及以上标准，上海户籍车辆还须安装并正常使用GPS实施监控；
3. 驾驶人员条件：
（1）具有相应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；
（2）具有相应从业资格类型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证；
（3）工作责任心强，技术熟练，驾驶经验丰富，且身心健康；
（4）具有3年以上驾驶准驾车型车辆的经验，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交通死亡事故，最近三年内任一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未满12分；
（5）沪籍车辆驾驶人员须已接受世博相关文明礼仪、安全行车培训；鼓励外省市车辆驾驶人员接受世博相关文明礼仪、安全行车培训。
2、 申领所需材料

1. 提交在检验有效期内行驶证复印件、年审有效期内道路运输证复印件、有效期内驾驶证复印件、有效期内从业资格证复印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
2. 提交载明包括车辆牌号、道路运输证号、车辆厂牌型号、类型等级、技术等级、排放标准等相关信息表格（附件一），书面一份及电子文档。
3. 提交载明驾驶人员相关信息表格（附件二），书面一份及电子文档。

4. 道路客运企业出具的最近三年内任一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未满12份的证明。
5. 提交上海世博会车辆通行证申请表（附件三），每车书面一份；并汇总后填入上海世博会车辆通行证采集资料表（附件四）只需电子文档。
3、 申领和发放
1. 上海道路客运企业应向世博交通组办公室提出需求申请。

2. 外省市道路客运企业向车籍所在地省级运管部门提出需求申请，省级运管部门核对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后，出具证明（附件五），附相关材料交世博交通组办公室。

3. 世博交通组办公室在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（上海市中山南路1155号）一楼业务大厅设立专门受理窗口；

受理时间：
2010年3月12日—4月1日，每周一、三、五（节假日除外）
上午9:00—11:00       下午13:00—16:00
联系人： 朱惠莉       联系电话：021-63083217、63167136
4. 世博交通组办公室核对材料完毕后，出具证明，附电子文本及书面材料，交世博局出入口管理部登记备案，由世博局安保部统一制作世博专用通行证。
5. 专用通行证制作完成后，由世博交通组办公室统一领取，发放给外省市省级运管部门及本市道路客运企业。
4、 相关管理要求
1. 上报材料中涉及相关信息必须真实有效，世博交通组办公室对车辆营运资质核对后，世博安保部对人员、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。

2. 取得世博专用通行证的旅游包车车辆，在世博期间视为已取得“环保绿标”通行标志。

3. 专用通行证一车一证，妥善保管，不得挪用于其他车辆。

4. 使用失效、伪造、变造等无效专用通行证或转借、转让、出租专用通行证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5. 专用通行证发生破损、损坏，可以旧换新。

6. 遗失、被窃专用通行证，须立即报世博交通组办公室备案。被窃专用通行证，还须立即向被窃地的公安机关报案。补证办法另行规定。

7. 有关专用通行证的具体使用规定，在领取专用通行证时一并告知。（专用通行证使用须知。）

8. 尾气排放标准查询网址：www.vecc-mep.org.cn（机动车环保网）。
9. 领有专用通行证的旅游包车车辆驾驶人员，必须在该道路客运企业申报的驾驶人员名单中。

10. 行驶证、驾驶证复印件在一张纸内（一式二份），道路运输证、从业资格证复印件在一张纸内（一式一份）。
世博交通组办公室

世博局安保部
世博局出入口管理部
2010年3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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